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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如何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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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山东济宁一家幼儿园负责人正式将养老服
务中心搬进幼儿园，开始“老幼一体化”服务的试运营。老
人将孩子送到幼儿园上学，自己则可以留在养老服务中心
上课、用餐、娱乐。幼儿园的场地能够供老年人活动，而幼
儿园师资可以就地转化，丰富老年人的课程。负责人表
示，“这么做的初衷是在一个‘园’里实现全家共同享受”。

今年6月，西部（重庆）科学城打造了首个以社区为
核心，兼具专业“养老+托育”的“社区+”试点工程，居民
在家门口就可实现“老幼共托”，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解决了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难题。0岁至3岁婴幼
儿可以低于市场价70%的价格享受普惠性全日托、临时

托、公益性科学育儿课堂等服务。老人则在社区养老
服务站享受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化
有偿、低偿服务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居民李女士就享
受到“老幼共托”给家庭带来的便利，每天早上她把老
人和孩子送到社区就赶去上班，下班后再接上老人和
孩子一起回家。

除此之外，深圳、太原等城市也在试点“老幼共托”
一体化服务模式，解决“一老一小”照护难题。不过，虽
然各地试点都是以“老幼共托”作为基础，但均呈现出
“个性化”，即依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在表现形式上有所
不同。

多地打造“老幼共托”新模式

在发展“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模式方面，我市也走
在了前列。从去年开始，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办事处就在
尝试打造“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模式。去年10月，为老
服务的城心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率先建成并开始为老年
人提供服务，而为幼服务的托育机构则已经完成选址和
装修，正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近日，记者在城心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看到，两层小
楼窗明几净，内部装修风格温馨又舒适，中心具备日间
照料、老人家食堂、长短期托养、医养康养等功能。百岁
老人黄奶奶不久前入住中心，接受长期托养服务。她年
事已高，行动只能靠轮椅，视力也下降了，一名专职护理
员贴身负责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平时我的工作就是给
老人喂饭、洗澡、按摩，天气好的时候，还会推着轮椅带
她到外面散步。”因为中心距离黄奶奶子女所居住的小
区比较近，每天子女都会来看望她。除了长期托养的黄
奶奶外，还有几十名老人在这里享受日间照料服务。“中

心距离我家走路也就五六分钟，白天我和其他老伙伴一
起在这里下棋、锻炼身体，医生经常给我们做健康指导；
中午饿了就去老人家食堂吃饭，菜品丰富健康，价格还
便宜。”李爷爷说。
“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多项养老服务，这种模

式逐渐获得他们的认可。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至今，已经
服务了几百人次的老人。”城心养老综合服务中心院长
张媛介绍，由于和平区“寸土寸金”，经过街道前期整合
资源，最终确定养老中心采取“135综合养老模式”——
“1”是“一个中心”，即小白楼街道养老服务中心；“3”是三
大片区，即承德道、崇仁里、泰安道；“5”是五项服务，即医
养、康养、住养、乐养、安养。三大片区分别设立三个站
点，分别具备老幼共托、老年大学以及老人助浴的不同
功能。

小白楼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经过前期调研发现，
承德道站点周边社区年轻夫妻比较多，新生儿比例也

高，家中老人有养老需求，年幼的孩子有托育需求，于是将
“养老+托育”的一站式服务功能设置在承德道站点。与其
他地方的“老幼共托”养老中心和托育场所设置在一起的模
式不同，承德道站点结合辖区人群的需求特点，老年人和儿
童分别在两个场所接受服务，不过两个场所距离比较近。
“主要还是老年人和儿童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同，而且如果是
托育，也就是年龄在3岁以下的孩子，对环境、卫生的要求比
较高，如果‘老幼’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担忧。”
小白楼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想做的“老幼共
托”，其实就是减轻一些中年人的负担，场所设置在居住小
区周边，就同时可以让家中老人接受养老服务、儿童接受托
育服务。他们可以早上把老人和孩子送到养老和托育中
心，晚上再一起接回，既减轻老年人需要养老又要照顾年幼
孩子的负担，又解决中年人要上班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的
难题，一举两得。

记者在承德道站点的托育中心看到，这里面积有两三百
平方米，已经完成了室内装修，墙壁以淡雅柔和的粉色为主
色调，地面以上高1米的墙面采取全包裹的软装设计，以保护
幼儿的安全。托育中心设有多个功能区域，孩子们可以在这
里喝奶、吃饭、睡觉和接受老师专业的早期教育。

我市试点“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

早在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了《关于养老托
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
根据“一老一小”人口分布和结构变化，科学谋划“十四
五”养老托育服务体系，促进服务能力提质扩容和区域
均衡布局。在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和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中统筹推进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在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开辟空间用于“一老一小”服务；支持将各
类房屋和设施用于发展养老托育，鼓励适当放宽最长租
赁期限；非独立场所按照相关安全标准改造建设托育点

并通过验收的，不需变更土地和房屋性质。按照《意见》
要求，小白楼街道办事处最初对“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
模式的设想非常好，同步建设同步开放。但在现实操作
层面上，遇到了不少问题。

小白楼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一是托育
中心接收儿童的年龄设定。最初的设想是3岁以下，后来
发现如果是0岁至2岁的婴幼儿，那么可能涉及奶粉喂养
的问题，对环境、卫生的要求都比较高，还要有专业的喂养
人员，所以托育的年龄只能是2岁以上。第二是托育、托

幼、养老业务的管理分属三个不同部门，企业在开展“老幼共
托”业务时，审批和日常管理都得跑不同部门，沟通成本较高。
比如孩子年龄在半岁到3岁之间，属于托育，由卫生健康部门
负责管理；3岁以上孩子属于托幼，由教育部门负责管理；而养
老方面，则是由民政部门负责管理。第三是养老中心与托育中
心的开办条件不一样，同步建设开放难度很大。从硬件方面来
看，幼儿适合的教室、卫生间、餐厅等功能区，并不适合老年人，
消毒标准、卫生要求等幼儿和老年人也不相同。从软件方面来
看，“一老一小”代际差异大，一方好动一方喜静，再加上很多老
年人患有基础病，若发生碰撞或冲突，安全风险不小，并不适合
“一体共托”，只能是“就近共托”。第四是人才难寻，老幼群体
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差异很大，能同时照顾老年人和儿童的
复合型专业人才远远不足。

实现“老幼共托”仍存四大问题

连日来，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家
庭，发现对于“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模式，社会认知度
偏低。受访家庭中有六成以上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只有
不到两成家庭称通过媒体报道了解过，剩下的则表示虽
听过但一知半解。

而记者在详细讲解“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模式后，
大约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暂时不会去尝试，两成家庭觉得

有意思可以去试试，剩下的家庭则持观望态度，要看一下
建成的设施并充分考虑后再决定是否要去体验。不接受
这种服务模式的家庭，顾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问
题，部分家庭认为，儿童接触的信息量、发育阶段的特征与
隔代老人的差异较大，在代际交往中可能发生碰撞或冲
突，对双方都不好。二是卫生问题，部分家庭担心老年人
基础疾病较多，容易出现交叉传染。

“老幼共托”为何社会认知度偏低

“解决好‘一老一小’的照护难题，牵动
万千家庭。”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丛梅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老年人。
她认为，建立“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模式，
可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站式解决养
老、托育两大难题，让“上有老下有小”家庭
的后顾之忧得以缓解。去年年底，我市60
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340万，老龄化率
达24.93%，我市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
人口的急速增加会使养老服务需求大增，然
而现有养老服务及幼儿托育资源有限，难以
满足百姓需求，急需整合各方资源，优化服
务供给，实现供需平衡。

虽然“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模式不失为
破解“双龄共养”难题的一项有效举措，但面
临着一系列的挑战。“老幼共托”机构的硬件
设施投入、师资及照护人员的培训考核问
题。机构硬件设施投入大，回本慢，单靠企业
往往承受不了，需要政府提供资金、场地和政
策支持。此外，幼教师资和养老护理人员的
缺乏、资格认定和持证上岗等问题难以解
决。“一老一小”分属不同政府部门主管，部门
间的协同合作需进一步加强，对“老幼共托”
机构监管机制还需建立健全。

建议利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开辟空间
用于“一老一小”服务，实现“代际融合”的同
时，织密“一老一小”服务安全网络，惠及千
家万户。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保障有效供
给，完善相关部门间协调合作机制，明确主
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给予政策和资金支
持。二是“老幼共托”的出现反映了我国人
口形势变化下的市场行为，要充分发挥社会
力量积极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充分
的市场调研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避
免“一刀切”，避免“闲置”的局面发生。努力
以优质安全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百姓多层次
多样化需求。三是将养老机构和托育机构
比邻而建更为科学合理，二者既有独立空
间，又有共享空间，既有相互陪伴，又尊重个
性化需求。四是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应加强
“养老托育一体化”模式研究，并提出科学合
理的对策建议。五是构建育儿养老服务人
力资源队伍。加强养老护理人员职业技能
培训，加强托育师资培训，持证上岗，使之规
范化、职业化。

实现“代际融合”

织密服务安全网络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丛梅

提高认识、规范发展，

逐步完善、全社会参与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张立平

在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张立平
看来，“老幼共托”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以共
享服务解决养老、托育难题的一种新思路和
有益探索。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
快，而人口出生率连续8年降低。这种背景
下，“老幼共托”的探索有助于促进养老和托
育的资源共享，实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
力资源和居住空间等方面的优化配置，让更
多家庭在居家养老、就近养老、专业机构养老
等方面有更多选择。尤其对于家庭人手不
足、工作繁忙的上班族来说，“一老一小”的安
置将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
“老幼共托”也是家校社协同教育的一种

延伸。通过共托机构的组织协调，老人和孩
子可以参与一些共同的活动、教学及生活，老
人可以给幼儿提供生活经验和智慧，传递优
秀传统文化和家庭价值观；孩子的欢声笑语
可以帮助老人减少孤独感，增加生活乐趣。
“老幼共托”可以提供知识价值、文化价值、情
感价值和成长价值。“老幼共托”也可以被视
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带来新的机会和
发展空间。如伴随“老幼共托”的发展，会形
成养老、托育、医疗服务等产业，从而吸引更
多的投资和就业，也会形成一系列的创新产
品和服务。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新生事物的出

现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张立平表
示，当下“老幼共托”面临诸多问题，法律法
规不完善，无法保障服务质量和安全，也难
以解决服务纠纷和风险；对待“老幼共托”的
社会观念有待提高、服务供需不平衡和不充
分等问题。他建议，为保障“老幼共托”事业
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对“老幼共托”机构予以规范，相关监管
机构（如民政、卫健、教育、市场监督等部门）
要制定“老幼共托”组织的进入、监管和退出
标准，加强责任主体对权利的认识和对义务
的履行。另外，为保证“老幼共托”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高校也应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
如与政府或企业共同开发急需的专业和有
效的服务体系、设计“老幼共托”服务课程体
系、建立老幼服务实习基地、定向培养专业
化人才、定期举办老幼服务人员技能培训
等。当前“老幼共托”的当务之急，是传统托
幼场所的转型改造，对空间和设施的认定与
功能提升，以适应老幼人群的特点和需求，
“先提高认识、规范发展，再逐步完善、全社
会参与，也许是‘老幼共托’一体化服务模式
发展的合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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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心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养老床位。

已装修好的承德道站点托育中心。


